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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致：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永福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

北京市中伦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（“本所”）就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（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所涉及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

的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、

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（“《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”）

及《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“公司章程”）的有关规定出具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本所经办律师（“本所律师”）列席了本次股

东大会，并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、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“中

国证监会”）相关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，对永福股份提供的与题述事

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、资料进行了审查、验证。同时，本所律师还审查、

验证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、验证的其他法律文件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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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由永福股份副董事长王劲军先生主持。 

4.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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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现场会议履行

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表决，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；网络投

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。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

部结束后，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.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4,9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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